
卷　　期：⾼雄市政府公報112年夏字第1期

⾼雄市政府 令

地址：⾼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6樓
承辦⼈：李薇
電話：07-3368333轉3520

發文⽇期：中華⺠國112年04⽉06⽇
發文字號：⾼市府都發規字第11231472100號
附件：

都市計畫法⾼雄市施⾏細則第⼗八條附表⼀甲種、⼄種⼯業區項次三、(⼗六)「其他
經本府核准之必要公共服務設施及公⽤事業」包含「併網型儲能系統(儲能設備)」，
且使⽤⼟地總⾯積不得超過該⼯業區總⾯積百分之⼆⼗。
前項⼯業區之範圍以都市計畫書圖所載為準，各管制單元有編號者，以同⼀編號為
其範圍；無編號者，則以完整街廓或⼟地使⽤分區界線為其範圍。

 
市⻑ 陳其邁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機關⾸⻑判發


